关于开展淮南开放大学首届“网上学习之星”
评选活动的通知

校本部、县区各开放大学: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安徽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精神，进一步推进网上教学工作，促进教学过程落实，提高网上教学质量，经研究决定开展淮南开放大学首届 “网上学习之星”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2023年春季在“国开学习网”选课学习的开放教育本、专科各专业在籍学生。
二、评选条件与标准
（一）具有较强的利用各种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成绩优良，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已修课程平均成绩良好，其中免修免考课成绩与本科补修课成绩不计入平均成绩。
（三）积极参加“国开学习网”在线学习
1、2023年春季在“国开学习网”选课、学习的课程在3门及以上，进入学习空间与学习平台次数均不少于40次，课程资源点击浏览数不少于60次，学习平台在线总天数不低于30天，且无故意挂网行为。
2、按时完成和提交当前学期学习课程的网上形考作业，形考成绩不低于70分，终结性考核成绩均达到及格且平均成绩为75分以上。
3、踊跃参加网上教学活动，参加的网上教学活动不少于2次，每次参加网上教学活动的有效发帖数量不少于20个（有效帖指与本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帖子）。重复帖视为一个帖子，转帖、“报到”、“问好”之类帖子不计数。
三、评选程序与办法
（一）3月1日至7月3日各单位组织学员学习在国开学习网进行自主学习。
（二）7月4日至7月15日学员对自己在“国开学习网”的学习行为情况与学习结果进行自评，向所在教学点提交《淮南开放大学“网上学习之星”申报表》（附件1）、网上学习心得与体会（格式不限，文中可配图片，800字左右）以及参加网上教学活动的有效发帖情况截图(截图作为附件附在网上学习心得与体会文档里)，由各县区开大初审后报送淮南开放大学。
（三）7月20日至7月30日，淮南开放大学对各教学点提交的学员申报材料组织专家进行审核、评选，并将评选结果在淮南开放大学主页上公示。
（四）8月底，根据公示意见，对评选结果予以修正，发布评选结果通知。
四、奖项的设立和材料的提交
（一）全市开放大学拟评选“网上学习之星”前30名：一等奖5个（前1-5名），奖金500元/人；二等奖10个（6-15名），奖金300元/人；三等奖15个（16-30名），奖金100元/人。设优秀指导教师奖5个，优秀组织奖2个。
（二）本次评选学生学习行为数据截取起讫时间为2023年4月3日至2023年7月3日。请单位按照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意识形态和真实性审查，并注意相关材料的留存归档。评审中若出现恶意挂网或与实际数据不符的情况将直接取消学员参审资格。
（三）材料提交
以各县区开放大学为单位将加盖公章的附件1、附件2的纸质材料报送淮南开放大学教学科，电子版材料（包括附件1、附件2、网上学习心得体会和有效发帖截图）发送至邮箱：jxjy@hnuu.edu.cn，材料报送截止时间2023年7月15日。
五、联系方式
教学科联系人：王卓奇
联系电话：0554-2698450；
技术支持：王建
联系电话：1303307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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